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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运动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审定程序 

1. 目的 

本管理程序规定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审定程序。 

2. 依据 

本管理程序依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

－21－R3）制定。 

3. 参考文件 

AC-21-AA-2009-25，轻型运动航空器适航管理政策指南； 

AP-21-AA-2012-20，航空器及其零部件设计批准工作标准化程

序。 

4. 适用性 

本程序适用于依据 CCAR 21.25 为轻型运动类航空器颁发限用类

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书的型号设计批准审定。 

对于国外公司设计的轻型运动航空器，在与其本国适航当局达成

一致的前提下，可以按照咨询通告 AC-21-25 的第 4 节进行型号设计

批准审定。本程序适用于该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审定。 

对于国外公司设计的轻型运动航空器，如果其本国适航当局为轻

型运动航空器颁发型号合格证书，则在我国与其本国适航当局已签署

双边适航协议的前提下，根据第 21.29 条进行型号认可审定。本程序

不适用于该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认可审定，该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

号认可审定应当使用《进口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认可审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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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1-01）的程序。 

5. 轻型运动类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书的申请和受理 

5.1 轻型运动类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书的申请 

轻型运动航空器制造商可以按照 CCAR 21.25 申请限用类航空器

型号设计批准书。国内申请人应向所在地区的民航地区管理局提交申

请，国外申请人应向适航司提交申请。型号设计批准审定的申请应符

合 CCAR 21.15 的规定，申请人应至少提交以下资料： 

1、“型号合格证/批准书的申请书”（CAAC 表 AAC-014）； 

2、轻型运动航空器的设计特征、三面图和基本数据； 

3、对轻型运动航空器所装发动机的设计特征、工作特性曲线和

使用限制说明； 

4、对轻型运动飞机（固定翼）、滑翔机或者自转旋翼机所装螺旋

桨的设计特征、工作原理和使用限制说明； 

5、对程序附录 3 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的符合性说明； 

6、项目里程碑计划。 

5.2 申请的受理 

根据 CCAR 21.5，局方收到申请后通过评估确定是否受理申请。

对于国内申请人，民航地区管理局收到申请并进行评估后，书面通知

申请人是否受理申请。对于国外申请人，适航司收到申请、进行评估

并确定申请人所在国适航当局不反对中国民航适航部门开展型号设

计批准审定后，书面通知申请人是否受理申请。予以受理的，颁发“受

理申请通知书”（CAAC 表 AAC-013）；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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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民航地区管理局受理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书申请

后，应根据《航空器及其零部件设计批准工作标准化程序》

（AP-21-AA-2012-20）的要求内将项目受理情况报适航司。 

根据 CCAR 21.17 第(三)款和第(四)款的规定，轻型运动类航空器

型号设计批准书申请书的有效期为 3 年。 

6. 轻型运动类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审定审查组 

在确定申请人完成了“受理申请通知书”中规定的各项受理手续

之后，受理申请的适航部门负责成立审查组。对于国内轻型运动航空

器的型号设计批准审定项目，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成立审查组；对于

国外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审定项目，适航司以民航明传电

报形式授权相关适航审定部门成立审查组，负责该型轻型运动航空器

的型号设计批准审定。 

7. 型号设计批准审定程序 

7.1 熟悉性会议 

申请人应安排与审查组的熟悉性会议，其目的是帮助审查组了解

所申请的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基本情况，以及初步确定审定基础。经审

查组同意，熟悉性会议可以与技术会议合并举行。 

7.2  审定基础 

熟悉性会议结束后，审查组与申请人以 G1 问题纪要的形式共同

确定审定基础。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审定基础应当包括相关的适航规章

条款、咨询通告和作为公认标准的所有适用的 ASTM 标准。通常，

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审定基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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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航规章条款：CCAR 21.25“型号设计批准书的颁发：限用

类航空器”。 

2、适用的 ASTM 标准：如下表所示。 

 轻型运动航空器的种类 
内容 轻型运动飞

机（固定翼）

滑翔机 自转旋翼机 轻于空气 
航空器 

设计和性能 F2245 F2564 F2352 F2355 
要求的设备 F2245 F2564 F2352 F2427 
质量保障 F2279 F2279 F2449 F2353 
生产接收检验 F2279 F2279 F2449 F2356 
航空器运行指令 F2245 F2564 F2352 F2355 
持续适航 F2295 F2295 F2415 F2354 
维修和检查程序 F2483 F2483 F2483 F2483 
发动机 F2339, F2538, 

F2840 F2339 不适用 不适用 

螺旋桨 F2506 F2506 不适用 不适用 

通常，应当采用型号设计批准书申请之日最新版次的 ASTM 标

准。与轻型运动航空器相关的 ASTM 标准的最新版次可通过 ASTM

网站查询： 

http://www.astm.org/digital_library/commit/pages/stds_full/f37.htm 

7.3 符合性检查清单 

在局方初步确定审定基础后，申请人应当提交符合性检查清单草

案供审查组评审。符合性检查清单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以条款形式逐条列明审定基础和符合性方法； 

2、局方审查方式，包括“资料审查”和“局方参与”两类，对

每一条款逐项明确审查方式； 

3、对于“资料审查”的方式，符合性文件的编号、名称、提交

的时间计划、申请人和审查组责任人； 



5 
 

4、对于“局方参与”的方式，局方参与的符合性验证试验的计

划和制造符合性检查计划。 

符合性检查清单的格式参见本管理程序的附录 1。 

7.4 局方参与的符合性验证试验的一般审查要求 

7.4.1 一般审查要求 

对于申请人按照确定的审定基础和符合性方法开展的符合性验

证试验，审查组可以通过资料审查试验报告的方式来确定符合性。申

请人提交的试验报告，应清晰描述试验件或者试验航空器的构型状

态，并申明该构型与申请型号设计批准审定的构型状态的一致性或报

告任何差异。 

但是，审查组应当根据对申请人能力的信任程度、所申请的轻型

运动航空器设计特点、符合性验证方法的成熟度，选择参与关键的符

合性验证试验项目（包括试飞项目）。如果申请人之前已经完成过相

关的符合性验证试验项目，审查组应当将参与的试验项目的结果与申

请人之前的试验结果进行比对，再根据数据的一致性决定是否增加或

者减少选择参与的符合性验证试验项目。 

对于轻型运动飞机和滑翔机，通常建议局方参与的关键符合性验

证试验项目参见本管理程序的附录 2。 

对于审查组选择参与的符合性验证试验项目，其审查的一般要求

为： 

1、对于局方参与的符合性验证试验项目，申请人应向审查组提

交试验大纲。经评审后，审查组使用“型号资料批准表”（CAAC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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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039）批准申请人的试验大纲。 

2、在验证试验前，申请人向审查组提交“制造符合性声明”

（CAAC 表 AAC-037）。审查组组长或工程审查代表编制或填写“型

号检查核准书”（CAAC 表 AAC-033）或“制造符合性检查请求单”

（CAAC 表 AAC-121），制造检查代表按其要求对参加验证试验的试

验产品进行检查，同时还应检查试验产品的安装、试验设备和人员资

格等，检查结果记录在“制造符合性检查记录表”（CAAC 表

AAC-034），交给负责该验证试验项目的工程审查代表。 

3、审查组使用“型号检查核准书”（CAAC 表 AAC-033）或“批

准放行证书／适航批准标签”（CAAC 表 AAC-038）批准进行试验。 

4、试验产品从已表明符合型号设计至提交验证试验这一段时间

内不得进行更改。如有任何更改，需重报审查组批准和进行制造符合

性检查。 

5、审查代表在观察验证试验过程中，对发现的问题以“试验观

察问题记录单”（CAAC 表 AAC-210）立即通知申请人和审查组长。

该表由审查代表填写，用于记录试验中检查发现的问题。如有必要终

止试验时，审查组长签署后通知申请人。当终止原因排除后，申请人

应向审查组提出恢复试验的报告，经批准后才能恢复试验。试验后，

申请人应向审查组提交试验报告。经评审后，审查组使用“型号资料

批准表”（CAAC 表 AAC-039）批准申请人的试验报告。 

7.4.2 适用于局方审定试飞的要求 

1、在局方审定试飞前，申请人应提交研发试飞的试飞报告。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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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组对申请人提交的研发试飞的试飞报告进行评审，以确定是否能够

开展局方审定试飞。申请人提交的研发试飞的试飞报告，应清晰描述

试飞航空器的构型状态，并申明该构型与申请型号设计批准审定的构

型状态的一致性或报告任何差异。 

2、审查组确定开展局方审定试飞后，申请人应提交验证试飞大

纲和制造符合性声明。审查组对验证试飞大纲进行审查并批准，编写

型号检查核准书。 

3、审查组组长签发型号检查核准书，批准有关审查代表进行地

面检查和参与试飞，并提出具体的要求。 

4、 审查代表按型号检查核准书的要求进行地面检查，完成型号

检查报告地面检查部分。 

5、对于在国内进行的试飞活动，审查组组长根据申请人的申请

和对验证飞机的审查结果，颁发第一类特许飞行证。 

6、完成试飞后，审查代表填写航空器型号检查报告飞行试验部

分。 

7、轻型运动航空器无需按照 CCAR 21 的第 21.31 条的第(六)款

进行功能可靠性试飞。 

7.5 设计保证系统 

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书的持证人应当在本程序生效

后 2 年内参考附录 3 的要求建立设计保证系统，编写设计保证手册，

并获得局方的批准。 

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书的申请人应当参考附录 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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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建立设计保证系统，编写设计保证手册，并在型号设计批准审定

过程中实施和逐步完善设计保证系统。 

7.6 技术会议 

申请人可以视情安排若干次与审查组的技术会议，其目的是对型

号设计批准审定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进行讨论。申请人在完成符合性检

查清单中规划的所有符合性报告后，应当安排与审查组的最终技术会

议，以讨论并关闭以下议题： 

1、确认审定基础的符合性，完成符合性检查清单； 

2、就型号设计批准书数据单的内容达成一致，型号设计批准书

数据单的格式应当采用 CAAC 表 AAC-212 规定的格式；  

3、批准飞机飞行手册（或飞行员操作手册）和维修手册中的适

航性限制章节； 

4、确认航空器的设备符合 F2245 或者 F2564 第 8 节的要求，至

少包括以下设备： 

(1) 飞行和导航仪表，包括空速表和高度表。 

(2) 动力装置仪表：燃油油量表、转速表（RPM）、发动机“关

车”开关和发动机制造商要求的发动机仪表。 

(3) 其他设备：如果安装了电气系统，则应有电气系统主开关和

过载保护装置（保险丝或者断路器）。电线能够与每一电路负载相符。

电池应能承受惯性载荷，并且电池舱能够与飞机外部气流进行通风。 

(4) 安全带和肩带：为每一乘员提供安全带和肩带，并且确保有

措施能够固定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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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申请进行夜间飞行的轻型运动飞机（固定翼），确认飞机

的设备符合 F2245 附录 A.2 节的要求，至少包括以下设备： 

(1) 仪表照明灯光； 

(2) 航空器位置灯； 

(3) 防撞灯； 

(4) 着陆灯； 

(5) 安装的电气设备和无线电设备的电源装置； 

(6) 如果安装了保险丝，需要提供多套备份的保险丝； 

(7) 灯光系统开关； 

(8) 飞行姿态仪表。 

6、确认申请人随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审定过程已经

编写了设计保证手册、建立和实施了设计保证系统，并得到审查组的

批准。在设计保证系统中应当包含与局方达成一致的证后管理要求，

包括以下内容：  

(1) 持续适航文件的获取方式； 

(2) 持续适航管理要求； 

(3) 设计更改的审查方式。 

7.7 型号设计批准书的颁发 

对于国内轻型运动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书的申请人，地区管理局

审核审查组的建议。决定颁证的，地区管理局签署并颁发型号设计合

格证及数据单。决定不颁证的，地区管理局将书面通知申请人不颁证

的具体依据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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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外轻型运动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书申请人，适航司审核审

查组的建议。决定颁证的，适航司签署并颁发型号设计合格证及数据

单。决定不颁证的，适航司将书面通知申请人不颁证的具体依据和理

由。型号设计批准书中应明确该型号设计批准书对型号设计的批准仅

适用于交付中国的轻型运动航空器。 

8. 型号设计批准书证后管理 

8.1 证后管理部门 

审查组所在地区管理局是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书证

后管理部门。 

8.2 型号设计更改的分类 

型号合格设计更改的分类应符合 CCAR 21.93 的规定。轻型运动

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应当在每 6 个月内向证后管理部门

提交拟在交付中国的航空器上实施或者在中国注册的航空器上实施

的设计更改的清单，并对每项设计更改提出其属于“大改”或者“小

改”的建议。证后管理部门据此确定每项型号设计更改的类别。 

8.3 设计小改的批准 

证后管理部门通常自动接受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书

持有人的设计小改。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应当在

每 6 个月内向证后管理部门提交设计更改清单的同时，提供每个设计

小改项目的概述和相关资料。 

8.4 设计大改的批准 

在交付中国的航空器上实施或者在中国注册的航空器上实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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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设计大改应当得到证后管理部门的批准。根据 CCAR 21.101 条

的规定，设计大改应当表明对申请设计大改之日有效的规章要求和作

为公认标准的 ASTM 标准的符合性。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

准书持有人应当向证后管理部门提交设计大改资料，供证后管理部门

评审和批准。 

设计大改资料应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内容： 

8.4.1 设计大改的审定基础 

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应当提交以下内容帮

助证后管理部门确定设计大改的审定基础： 

1、对设计更改的描述； 

2、适用的规章要求和 ASTM 标准，及其符合性方法；  

3、对航空器手册和持续适航文件的影响； 

4、对航空器飞行操作的影响； 

5、相关设计资料的清单。 

证后管理部门以问题纪要形式确定审定基础。 

8.4.2 审定基础的符合性报告 

以符合性报告的形式确定对审定基础的符合性，至少应包括以下

内容： 

1、概述； 

2、对设计更改的描述； 

3、审定基础及符合性方法； 

4、进行的符合性验证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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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符合性检查清单； 

6、符合性声明； 

7、对经批准的文件的影响。 

8.5 单架航空器交付前的设计更改状态申明 

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应当在每架航空器交

付前提供航空器的构型状态声明，包括获得型号设计批准书后的每一

项设计更改的实施和批准状态。 

8.6 持续适航管理 

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应当根据 F2295 的要

求建立收集、分析影响飞行安全的事件和使用困难报告的系统，并能

够制定纠正措施以解决影响飞行安全的问题。 

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应当确保证后管理部

门和航空器使用人能够获得其发布的纠正措施。根据 F2295、F2415

或者 F2314，纠正措施分为“安全警告”（要求立即实施纠正措施）、

“服务通告”（不要求立即实施、但是建议实施纠正措施）和“通知”

（不要求实施纠正措施，但给出相关信息）三个等级。 

证后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安全警告”等级的纠正措施发布适航指

令，强制要求执行相关的纠正措施。 

证后管理部门如果发现航空器由于制造或者设计缺陷而处于不

安全的状态，将主动颁发适航指令，并要求型号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向

局方报告不安全状态的调查结果，以及用于纠正该缺陷已采取的和拟

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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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设计保证系统的复审 

型号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应当持续保持设计保证系统的有效性。证

后管理部门应每 2 年对持有人的设计保证系统进行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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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符合性检查清单示例 
 
MC0—简述 
MC1—设计说明 
MC2—分析/计算/相似性分析 
MC3—安全性评估 
MC4—试验室试验 
MC5—飞机地面试验 
MC6—飞行试验 
MC7—检查 
MC8—模拟器试验 
MC9—设备鉴定 
 

条款 条款 
标题/摘要 

审查 
方式 MOC 文件编号 文件名称 时间计划 申请方 

责任人 
审查方 
责任人 

21.26 
型号合格的

颁发：轻型运

动类航空器 

资料 
审查 N/A G1 Rev0x 问题纪要    

AC-21-AA
-2009-25 

轻型运动航

空器适航管

理政策指南 

资料 
审查 N/A G1 Rev0x 问题纪要    

F 2245 – 
08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Design and Performance of a Light Sport Airplane 

4 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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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Proof of 
Compliance 

局方 
参与 6 

 性能试飞大纲    
 制造符合性声明    
 型号检查核准书    

 地面检查后，完成型号检查

报告地面检查部分    

 第一类特许飞行证    

 试飞后，完成型号检查报告

飞行试验部分    

 性能试飞符合性验证报告    

4.2 
Load 

Distribution 
Limits 

资料 
审查 2  载荷计算报告    

（以下略去） 
5 Structure 

5.1 General 局方 
参与 4 

 结构强度试验大纲    
 制造符合性检查请求单    
 试验件的制造符合性声明    

 试验件的制造符合性检查

记录表    

 试验件的批准放行证书／

适航批准标签    

 试验安装的制造符合性声

明    

 试验安装的制造符合性检

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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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安装的批准放行证书

／适航批准标签    

 试验后，完成试验观察问题

记录单    

 结构强度试验报告    
（以下略去） 

 



17 
 

附录 2：建议局方参与的关键符合性验证试验项目 

根据 F2245 和 F2564，建议局方参与的关键符合性验证试验包括

但不限于如下项目： 

1、参与以下试飞项目，以表明符合 F2245 和 F2564 第 4 节的要

求： 

(1) 空速校准试飞； 

(2) 失速速度和失速特性试飞； 

(3) 纵向操纵性试飞； 

(4) 横航向操纵性试飞； 

(5) 起飞、爬升、下降率、进近和着陆性能试飞经审查组同意，

申请人也可以提供足够的技术报告、试验过程图片说明和录像资料）； 

(6) 尾旋试飞（经审查组同意，申请人也可以提供足够的技术报

告、试验过程图片说明和录像资料）。 

2、在评审载荷计算和筛选报告的基础上，参与以下静强度试验，

以表明符合 F2245 和 F2564 第 5 节的要求（经审查组同意，申请人也

可以提供足够的技术报告、试验过程图片说明和录像资料）： 

(1) 机身和机翼结构的静强度试验； 

(2) 操纵面的静强度试验； 

(3) 操纵系统的静强度试验； 

(4) 起落架系统的强度试验。 

3、对于航空器的系统，审查组应关注电气负载分析报告以及磁

罗盘的校验、驾驶舱电磁兼容分析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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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F2339，建议局方参与以下发动机和螺旋桨的关键符合性验

证试验包括但不限于如下项目（经审查组同意，申请人也可以提供足

够的技术报告、试验过程图片说明和录像资料）： 

(1) 校准试验； 

(2) 爆震试验； 

(3) 持久试验，包括加速大修试验和持久飞行试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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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设计保证系统要求 

轻型运动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书申请人和持证人应当建立和保

持设计保证系统，确保其具有适当的组织机构、职责、程序和资源，

确保有能力履行下述职责： 

1、按照适用的适航规章、ASTM 标准和环保要求设计轻型运动

航空器； 

2、证实对适航规章、ASTM 标准和环保要求的符合性； 

3、按程序向局方表明符合性，并且在设计更改后持续满足。 

一、设计保证系统的基本要求 

设计保证系统应当满足如下基本要求： 

1、编写设计保证手册，并且确保遵循手册中的所有要求。 

2、指导符合性验证工作，并且指定人员作为“符合性验证工程

师”，评审符合性文件。 

3、建立适航办公室，并承担相关适航职责。 

4、确保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设计和生产机构之间有完全、充

分的联络。 

5、确保向局方保证原型机和试验件与型号设计的制造符合性。 

二、设计保证系统的人员 

设计保证系统至少应当具有如下人员和职责： 

1、设计保证系统的主管 

设计保证系统的主管应确保设计保证系统具有履行其职责必要

的资源，设计保证系统的主管应在完成符合性验证工作之后签署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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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适航规章和 ASTM 标准的声明，其在符合性声明上的签名证

实遵循了手册中规定的程序。 

2、符合性验证工程师 

在设计保证系统中应有专人作为符合性验证工程师，开展符合性

验证工作，其主要职责包括： 

a. 通过签署所有的符合性文件来表明其评审了该符合性文件，包

括符合性检查清单中确定的适用适航规章、ASTM 标准和环保要求的

符合性验证所必须的试验大纲和数据。 

b. 评审航空器飞行手册、维修和检查程序，以及任何后续改版。 

3、适航办公室 

建立适航办公室，并承担以下适航职责： 

a. 申请人/持证人和局方之间的联络。 

b. 编写和维护设计保证手册。 

c. 制定配合局方进行型号设计批准审定的工作程序。 

d. 确保能够获取适用的适航规章、ASTM 标准和环保要求，及相

关的指导材料。 

e. 与局方共同制定型号设计批准审定基础。 

f. 协助局方制定符合性检查清单，并与局方协调所有型号设计批

准审定的相关工作。 

g. 检查所有表明符合适用的适航规章、ASTM 标准和环保要求的

文件的准备及其完整性，并提交局方。 

h. 必要时，准备型号设计批准书数据单草案及型号设计批准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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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单的修改。 

i. 向设计保证系统的主管证实所有符合性验证工作都已经圆满

完成。 

j. 批准按照 CCAR 21.91 对设计更改所做的分类，按照 CCAR 

21.95 批准小改。 

k. 负责对航空器的失效、故障和缺陷的评估和运行中使用困难问

题的响应。如果适航性受到影响，向局方通报。 

l. 确保局方批准的手册及任一后续改版经过评审，满足要求，并

且提交局方批准。 

三、设计保证系统的程序 

设计保证系统应当在设计保证手册中提供以下程序： 

1、根据以下分类，批准实施任务的描述： 

a. 设计工作的范围，如轻型运动航空器的类型。 

b. 机构掌握的技术（复合材料、木质或金属构架、电气系统等）。 

c. 设计批准已经被批准的轻型运动航空器型号的清单，以及每个

航空器的简述。 

2、机构的总体描述 

主要部门及其功能和负责人姓名，不同部门之间职能关系的描述。 

3、机构所有部门被指派的责任和委任的职权的描述，与表明设

计保证系统对于管理层及机构其他部门的功能和层次结构关系的图

表一起构成了机构的设计保证系统；另外，还应当包括供应商的描述。 

4、机构实施所有与适航和环保批准相关设计功能的方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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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a. 确保产品的设计或设计更改能够被识别和记录，并且符合适用

的适航规章、ASTM 标准和环保要求，并且提供在型号设计批准审定

过程中遵循的程序和使用的表格。 

b. 将设计更改分为“大改”和“小改”的程序，以及小改的批准

程序。 

c. 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对已批准的设计数据无意偏离的分类和

批准程序。 

5、机构实施所有与其设计产品的持续适航相关功能的方式的描

述，包括当处理任何有关产品、零部件或设备的持续适航活动时与生

产机构的合作。 

6、构成设计以及地面和飞行试验（如适用）方式的人力资源、

设施和设备的描述。 

7、控制和向机构员工通知关于工程图纸、规范和设计保证程序

的变更和当前有效状态的程序描述。 

8、对于以下信息进行记录的系统描述： 

a. 型号设计，包括相关设计信息、图纸和试验报告，包括检查记

录和试验样本。 

b. 符合性方法。 

c. 符合性文件（符合性检查单、报告等）。 

9、机构对轻型运动航空器的设计、生产和运行的过程中，影响

适航的问题的监控和响应方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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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授权签字人的姓名，及其被授权的职责。 

11、适航办公室的职责范围的清晰定义。 

12、维修和检查程序的编写和控制过程描述。 

13、为保持设计保证系统有效性而对其实施的持续评估（独立的

系统监控）的描述。 

四、典型的设计保证手册的目录 

第 1 部分 机构 

1.1 手册和相关声明的目的 

1.2 手册管理的责任人 

1.3 修订程序 

1.4 有效页清单 

1.5 分发清单 

1.6 机构的介绍（包括地点） 

1.7 工作范围（连同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型号和型别的标识） 

1.8 组织框图 

1.9 人力资源 

1.10 管理层 

1.11 符合性验证工程师和适航办公室 

1.12 独立的系统监控 

第 2 部分 程序 

2.1 型号设计的管理 

2.2 供应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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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符合性验证工作程序 

2.4 失效、故障和缺陷的收集/调查 

2.5 文档控制 

- 航空器飞行手册 

- 维修和检查程序 

- 服务通告 

2.6 记录保存 

 
 




